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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阳明在其心学体系中建构了独特的伦理范式，将天理确立为道德形上学的终极依据，同时对人类感性

欲求的合理性进行解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存理去欲”的伦理实践命题，通过强调道德本体对经验

性欲望的超越性统摄，天理不仅是宇宙自然法则的体现，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具体表现为存中去

偏、存公去私、存明去蔽、存善去恶四个方面。在王阳明看来，人与自然应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之

中，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追求。与此同时，阳明在建构心性论体系时，

从本体论维度阐释了主体与自然客体、经验欲望与道德本体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其思想不仅揭示出存

在论意义上的“万物一体”整体性结构，更通过“天人同构”的理论范式，将人欲纳入天理的形上本体

之中进行统合。王阳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提供了一个既实际又理想的生态伦理框架，通过个人修养与社会

制度的改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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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Yangming constructed a unique ethical paradigm in his system of teleology, establishing the 
Divine Principle as the ultimate basis for moral metaphysics while deconstructing the rationa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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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sensual desires. This idea is concentrated in the ethical practice proposition of “keeping the 
reason and removing the desire”, which emphasizes the transcendental domination of the moral 
essence over the empirical desires, and that the Divin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the 
natural laws of the universe, but also the supreme criterion of human behavior, which is specifically 
expressed in the four aspects of keeping the middle and removing the bias, keeping the public and 
removing the private, keeping the clear and removing the obscurity, and keeping the good and remov-
ing the evil. In Wang Yangming’s view, man and nature should be in a harmonious and symbiotic re-
lationship, which is not only a need for survival, but also a moral pursuit. At the same time, when 
constructing the system of the theory of mind, Yangming explained the dialectical and unifying re-
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natural object, as well as between empirical desire and moral 
essence from the ontological dimension. His thought not only reveals the holistic structure of “the 
oneness of all things” in the existential sense, but also integrates human desires into the formal on-
tology of the Divine Principle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heaven and man are one and the 
same”. Wang Yangming’s eco-ethical thinking provides a practical and ideal eco-ethical framework 
to realiz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through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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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王阳明，作为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该理论体系在思想史演进中展现出跨时代的解释力。王

阳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其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

比。在王阳明看来，人与自然应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生存的需要，更是

一种道德上的追求。 
王阳明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他强调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良知”，

这种良知不仅仅体现为对人类社会的责任感，还包含了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关怀。他认为，在生态伦理学

的理论范式下，作为具有主体性地位的智慧生命体，人类应承担起伦理层面的规范性义务，既要维系生

物圈稳态运行的拓扑结构，亦须确保自然系统自组织机制的可持续性存续，这体现了他对生态系统中所

有成员的均等价值的认识。其次，王阳明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即在满足人的需求的同时，也要考

虑到对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避免过度消耗和破坏。他认为，人类的欲望与自然界的限度之间存在冲

突，必须通过合理控制欲望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王阳明的生态伦理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整合自然与人文、个体与整体利益的哲学视角，它鼓励我

们在现代社会中，以更加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来对待自然环境。 

2. 存理去欲的生态伦理原则 

王阳明在其心学体系中建构了独特的伦理范式，将天理确立为道德形上学的终极依据，同时对人类

感性欲求的合理性进行解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于“存理去欲”的伦理实践命题，通过强调道德本体对

经验性欲望的超越性统摄。他说：“学是学去人欲，存天理，从事于去人欲，存天理，则自正。诸先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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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古训，自下许多问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过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1]: pp. 31-32)“存

天理，去人欲”具体表现为存中去偏、存公去私、存明去蔽、存善去恶四个方面。 

2.1. 存中去偏：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与平衡 

“存中去偏”这一工夫论实践建基于心性本体论的双重规定性——“中”被诠释为“中只是天理”

([1]: p. 19)，而“过”则被解构为“过即是私意”([1]: p. 17)。因为“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

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1]: p. 17)。这种本体论维度中的理欲辩证关系揭示出：天理作为规范

性存在具有先验的客观性特质，而人欲作为经验性存在则呈现出突破规范的内在冲动。由此衍生的工夫

论体系，通过“持守中道而祛除偏颇”的实践路径，建构了道德主体与本真性存在的互动机制。这种双

向规约既包含对天理本体的澄明觉解，也涵盖对欲望僭越的理性克制，从而在道德修养层面实现了本体

与工夫的辩证统一。 
在王阳明的生态伦理思想中，“存中去偏”是其核心概念之一，它是“存天理，去人欲”思想的具体

体现，旨在寻求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与平衡。“存中去偏”的概念强调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应当以天理

作为基础，去除私欲的偏差，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和谐与统一。 
“存中去偏”的“中”是指天理，是指人的本真、本原的、最为本质的规律和原则。在王阳明看来，

天理是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法则，是超越而又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理。它是超越个别人的私欲之上的普遍

原则，是不可动摇的存在[2]。“中”作为先验道德本体的具象化呈现，构成了心性本体中道德直觉的核

心枢轴，其本质是主体进行价值判断的元伦理学尺度。从工夫论视域考察，“去偏”特指消解经验主体

在具体情境中产生的个体化欲念。王阳明揭示：当主体陷入“逐物迁化”的生存论困境时，其经验性欲

求的无限增殖将解构道德理性的先验立法功能，进而形成对“万物一体”存在论结构的双重破坏——既

瓦解主体内在的道德秩序，亦颠覆天人关系的和谐模态。“存中去偏”的实践意义在于，它要求个体在

面对世界和处理人际关系时，应当以天理作为最高的判断标准，以保持个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正当性[3]。
同时，它也强调了个人修养的重要性，即通过内省和自我提升，去除私欲对理的覆盖和玷污，以还原人

的良知的本真状态。 
在生态伦理的视角下，“存中去偏”的实践不仅仅局限于个人道德修养，还包含了对待自然的态度。

这意味着，在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时，人们应当以天理作为最高准则，避免为了私利而做出对自然界不

负责任的行为。例如，在进行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时，应当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避免短视近利

的行为。王阳明的“存中去偏”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价值导向，即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与社会责

任感中寻找一个平衡点，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之间寻求一个可持续的路径。这种思想对于当前人类

面临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即通过提升个体的生态伦理意识，来引导人类行为，实现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2. 存公去私：提倡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私欲 

关于存公去私，他说：“欲也者，非必声色货利外诱也，有心之私皆欲也。”([1]: p. 182)这种对“欲”

概念的重新界定，突破了传统经验论层面理欲对立的认知模式，将批判矛头指向主体内在的伦理认知遮

蔽。其心性本体论进而指出：“须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体。”([1]: p. 30)据此，道德修养的根本路径

被表述为“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1]: p. 66)。这种工夫论体系包含双重向度：在积极

层面要求主体保持对本心的明觉观照，在消极层面强调对意识流中涌现的私意进行即时克制，即“存公

去私”[4]。 
“存公去私”强调的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应当优先考虑公共利益，抑制和减少个人私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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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这种思想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个体与集体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对生态平衡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存公去私”的理念是建立在对“天理”与“人欲”区分的基础上的。在王阳明看来，天理是宇宙的

自然法则，是与生俱来、先验的，它代表着一种普遍性的正义和秩序，而人欲则是个体化、后来产生的，

往往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因此，个人的私欲往往与天理相悖，需要被限制和去除。这种去除私欲的过

程，不是简单的抑制，而是要通过内省和外在的教化来实现[5]。个人的私欲，特别是当它与公共利益或

自然法则相冲突时，需要被重新定位和调整。 
“存公去私”的实践意义，在于如何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使用中。在现代

社会，个人主义盛行，人们往往以个人利益为行动的出发点，这可能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

最终破坏生态平衡。王阳明的这一思想提醒我们，在面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时，必须要有更加宏观和长远

的视角，即不仅要满足当前的需求，更要考虑到长远的、公共的利益和后代的需求。例如，在对待自然

资源的消费上，“存公去私”的实践要求我们不仅要满足物质需求，更要考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就

要求我们在使用资源时，要有计划、有节制，避免无度的开采和消费。同时，也要考虑到资源的再生能

力和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确保我们的消费行为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进一步地，“存公

去私”的实践还要求我们在面对自然灾害、生态危机等问题时，要有公共卫生的视角，而非单纯的个人

利益考量。这意味着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集合集体的智慧和资源，而非个人的临时决策。 
“存公去私”的理念还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提升联系紧密。通过教化和内省，个人应当自觉地培养

起对于公共利益的高度重视和对自然的责任感，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和生态环境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

公民，而非仅仅是一个利己的消费者。 

2.3. 存明去蔽：主张去除认知中的偏见与迷雾 

存明去蔽的工夫论具有认识论革命的意义，王阳明通过意识分析指出：“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

为良知之蔽。”([1]: p. 111)这种理论建构将传统儒家的“情欲之辨”提升至现象学层面，揭示出道德认知

障碍的本质在于意识活动的自我执取。其本体论阐释进一步明确：“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

即是天理。”([1]: p. 72)这种心性一元论的确立，使得道德认知的澄明化被表述为“故去蔽与害而明复，

匪自外得也”([1]: p. 233)。工夫论的具体实践路径则要求，只有息存瞬养，才能使“此心惺惺明明，天理

无一息间断”([1]: p. 37)。 
在王阳明的思想体系中，“存明去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涉及个体如何去除认知中的偏见与迷

雾，以回归至善的本心。这一过程不仅关乎个人的精神修养，也关乎整个社会乃至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

处。 
在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建构中，“明”被赋予存在论层面的双重意涵：既是道德主体内在的先验理性

之光，亦是天理在意识领域的澄明开显。从心性本体论维度考察，这种“明”作为“良知”的原初呈现

态，本质上构成主体认知的先验道德直观能力，其存在论基础植根于心体与天理的本源性同一关系。王

阳明揭示：“明”作为本真性的意识活动原初场域，既非经验认知的建构产物，亦非后天教化的习得性

品质，而是“天植灵根”般内在于主体精神结构的形上本体[6]。而“蔽”则是指个人欲望、私欲对至善

本质的覆盖与蒙蔽。这些私欲和外物的干扰会使得人的良知失去清明，从而导致认识上的偏差和行动上

的失误[7]。 “存明去蔽”的主张，强调的是通过内省和修身来去除这些认知上的障碍[8]。王阳明认为，

个人通过不断的内省和外化，可以使自己的本心免受外界影响的干扰，从而达到“致良知”的境界。这

种“致良知”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认识上的提升，更是一个道德上的提升[9]。它要求个体通过反躬自

问、去除杂念，来达到“致良知”的层次，即通过内省和外化，使得个人的道德行为与天理相一致[10]。 
在去除“蔽”的过程中，王阳明提出了“四有原则”，即取用有爱、有序、有度、有养。这四者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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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与外界相处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取用有爱，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他人和自然界的关爱与尊重；

有序则要求个体在利用自然资源时，要遵循一定的秩序，不可逾越或滥用；有度则强调个体需求与自然

界资源的平衡，避免过度消费；有养则要求个体在使用自然资源时，要注意保养自然界的平衡，不仅要

满足当前的需求，也要考虑未来代际之间的可持续性。 
王阳明的“存明去蔽”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内省的过程，它也是一个与外界和谐共处的过程。通过“致

良知”的实践，个体可以在个人、社会乃至于整个生态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实现和谐。这种和谐不

仅体现在人际关系中，更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通过“四有原则”的实践，个体可以在物质与精神、

当前与长远、自我与他人之间找到平衡，从而在去除认知上的偏见与迷雾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与宇宙的

和谐统一。 

2.4. 存善去恶：倡导道德行为中的善良与非善恶行为 

存善去恶的工夫论具有意识哲学层面的深刻意蕴，王阳明指出：“善念存时，即是天理。”([1]: p. 19)
这种阐释在本体论视域中揭示出心性结构的二重性：“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1]: p. 
117)这种理论建构在三个维度形成突破：首先，在本体论层面确证“至善”作为天理的根本属性，其本质

是“超越二元对立的绝对价值本源”；其次，在意识哲学层面揭示善恶分化的生成机制源于经验意识的

对象化活动；最后，在工夫论层面确立“存养本体之善”与“克制经验之恶”的双向动态过程。 
“存善去恶”涉及个体在道德行为中的选择与实践，其中“存善去恶”是对“存天理，去人欲”思想

的具体实践和体现。 
在王阳明看来，“善”是指那些符合天理的、有助于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福祉的行为和选择，而“恶”

则是那些违背天理、危害生态平衡和人类福祉的行为和欲望。“存善去恶”的实践，是通过个体的内在

道德自觉和外在的行为规范来实现的。 
在“存善去恶”的过程中，“存中去偏”是第一个步骤。“中”是指中庸之道，是一种平衡与和谐的

状态，“偏”则是指偏离、失衡。因此，“存中去偏”意味着个体在面对各种选择和决策时，应追求平衡

与和谐，避免极端和偏颇的行为。“存公去私”强调的是公共利益优先于个人私欲，即在行为选择上应

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11]。“存明去蔽”则是指个体应保持清晰的认识和判断力，除去那些可能导致

认识和行为上的偏差与误解。 
“存善去恶”是“存中去偏、存公去私、存明去蔽”之后的进一步深化，它要求个体不仅在认识和判

断上追求正确，还要在行为上选择正确。“善”在这里是一种道德的选择和行为，“恶”则是需要被去除

的非道德行为。“存善去恶”的实践，是通过不断地内观自省和外在的道德实践来完成的。“存善”是指

个体应选择和进行那些符合道德和生态原则的行为，而“去恶”则是指个体应放弃和避免那些有害的、

非道德的行为。在具体实践中，“存善去恶”要求个体在生活中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提升，通过

具体的行动来体现和实现这种道德选择[12]。例如，在消费选择上，应选择那些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和

生活方式；在对待自然资源的使用上，应遵循可持续的原则，避免过度开发和浪费；在社会交往中，应

展现出合作与共享的精神，减少冲突与竞争带来的破坏[13]。 
在阳明心学的伦理实践论视域中，“存善去恶”这种将个体心性修养与宇宙论关怀相贯通的思维范

式，实质上建构了“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生态实践路径。通过将“存善去恶”的工夫论提升至存在论高

度，不仅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提供了心性论解决方案，更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维度上，重构了传统

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实践智慧，使其成为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重要东方思想资源。这种跨时空的

理论生命力，正源于其本体论层面确立的“心即理”命题所蕴含的生态整体主义基因[14]。这种实践是一

种动态的过程，需要个体、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共同努力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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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理与人欲的和谐共处 

存中去偏、存公去私、存明去蔽、存善去恶本质构成存理去欲的多重实现路径，这些伦理实践不仅

互为条件，更在本体论维度形成环形证成结构——自身也必须通过存理去欲才能达到。这里，王阳明的

理欲观建基于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的哲学前提，他明确指出：“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

从而听命者?”([1]: p. 7)这种以天理为价值尺度的人欲规制，在生态哲学视域中建构起欲望活动的边界框

架，为自然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提供伦理保障。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心学在确立理欲二分的同时，亦蕴含

着理欲辩证统一的理论向度：“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

着。”([1]: p. 111)这种理欲观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

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1]: p. 122)这种“天机即嗜欲”的哲学命题，在存在论

层面确证了“万物皆备于我”的生态整体观([1]: p. 786)。由此形成的价值判断标准强调：人类的情感需求

与物质追求，唯有置于生态共同体的共生性框架内进行审视，方能获得其在天人合一视域中的合法性地

位。 

3.1. 天理为主导：以天理为尺度限制人欲 

王阳明，作为心学的代表人物，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天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天

理不仅是宇宙自然法则的体现，也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他认为，人的行为应当以天理为准绳，而不

是个人的私欲[15]。这一观点在其著名的“致良知”理论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和实践。致良知，即是指人

应当通过内省和自我修养来实现对天理的认知和践行[16]。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私欲被限制，而天理得

以昭彰。 
王阳明认为，天理是宇宙的本原性规律，是宇宙间一切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理。它既包括自然界的

法则，也包括人类社会的道德和伦理的根本原则[17]。天理作为一种天然的存在，是超越个体私欲的，它

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是不可更改的。因此，它为人们提供了判断是非、善恶的客观标准。王阳明

强调“存天理，去人欲”。他认为人欲常常与天理相冲突，因为人的欲望是多种多样、无止境的，而天

理则具有一定的限度，是固定不变的，人应当通过内省和修身来认识天理，通过这种认识来抑制和引导

自己的欲望，使之符合天理。这一过程中，个人的欲望被重新定位，以服务于天理和社会的共同利益。 
王阳明提出“存中去偏”的概念，他认为人应当追求中道，避免任何极端。这种中道不仅仅是道德

的中道，也是一种生态平衡的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也应遵循这种中道，既不过度开发自然资源，

也不放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敬畏。王阳明的思想还强调了“存公去私”。这意味着在个人的欲望与公

共利益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应当有所选择和平衡[18]。这种选择不仅体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

也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感。 

3.2. 人欲与天理的融合：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在阳明心学的存在论架构中，主体与宇宙被赋予本体论层面的同构性关联，这种“天人同心”的哲

学命题在其主体性建构中具象化为“存在论的整体性结构”。他直观揭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莫非己也。”([1]: p. 372)这种本体论突破进一步表现为：“天地圣人皆是一个，如何二得?”([1]: p. 121) 

“人欲与天理的融合：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它涉及如何理

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内心的修养来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王阳明的自然观强调天人之间

的内在联系和统一性[19]，这种观点不仅是对个人修养的要求，也是对社会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指导。 
理解“天理”与“人欲”的概念是理解王阳明自然观的基础。在王阳明看来，“天理”被界定为具有

普遍必然性的先验道德律令，其本质是形上规范在主体意识结构中的先验赋形。与之对应的“人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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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经验性存在维度中主体意识的多重构成要素——既包含生物性本能的自然显发，亦涵盖社会化进程

中形成的价值偏好，二者共同构成具有历史具体性的欲望形态。在这个框架下，“存天理，去人欲”的主

张，并不是简单地抑制或消除人的欲望，而是通过内心的修养来实现人欲与天理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是王阳明自然观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它强调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20]。在这个观念中，

天不是独立于人的外在存在，而是人的内在组成部分[21]。人的内在价值与自然的内在价值是相互等同

的，这种价值观念要求人在对待自然时，既要满足生存需要，又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王阳明的自然观还包括了对“良知”的强调。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这种良

知不仅体现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也体现为对自然的关照。通过“存天理，去人欲”的过程，人的良知

可以得到提升，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正确理解和尊重。 
在实际应用中，王阳明的自然观提倡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时，应遵循“取用有度”的原则，即满足

于必需的部分，并为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负责。在阳明哲学的价值论视域中，这种理论建构具有双

重实践向度：既构成个体德性完善的工夫论基础，更引发社会治理范式的生态化转型。其核心命题在于：

将天人同构的本体论认知转化为文明发展的价值基准，要求物质文明建设与生态秩序重构形成有机整合。

王阳明的自然观通过“天理与人欲的融合”以及“天人合一”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实际又理想

的生态伦理框架。它要求我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要有对自然的科学认知，也要有对自然的道德尊重，

通过个人修养与社会制度的改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4. 存理去欲与生态良知的重建 

当森林锐减、物种消亡、河流污浊，生态系统的呻吟警示着欲望的无度扩张。王阳明“存理去欲”

的思想，恰为当代生态困局提供了一面映照根源的明镜与一剂救赎的良方。“存理”即守护人与万物同

源共生的内在良知。阳明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将良知从人际伦理拓展至广袤的宇宙关怀。

“去欲”则非否定合理需求，而是戒除膨胀扭曲的过度私欲。这一“存”一“去”，构筑起人心与自然

间的伦理联结。当代消费主义洪流中，人类沦为“征服者”，深陷“心为物役”之困。生态危机的本质，

正是“人欲”遮蔽“天理”，使人忘却了与万物同属生命共同体的根本良知。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存理”要求唤醒敬畏生态规律的内在良知，认清人类乃自然的守护者而非主

宰。“去欲”则需克制贪婪，戒除奢靡，将生活重心从“占有更多”转向“存在更好”。这需要个体与

群体持续的“省察克治”，约束对自然的无尽索取。实践层面，“存理去欲”须“致良知”于具体行动：

推动循环经济、践行低碳生活、参与生态修复。如云南洱海治理中，居民在“留住绿水青山”的良知感

召下，自觉减少污染活动，正是阳明智慧在当代的生动体现。面对迫近的生态危机，以“去欲”之决心

践行对自然的敬畏，以“存理”之信念重建内在的生态良知，是古老智慧焕发新生的关键。这不仅是对

自然的修复，更是人类文明在精神深处的再次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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